
原住民族學生多元文化學習獎勵實施方案 

壹、宗旨 

為激發原住民族學生學習熱忱、建構專屬於原住民族學生之生涯輔導模式，協助原住民族

學生將其專長運用於生涯期待與不同族群需求，探索未來可能之升學或就業方向，落實原

住民學生為文化傳承與實務知能。 

貳、獎補助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除外)：包含 A.低收入戶學生、B.中低

收入戶學生、C.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D.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三) 原住民學生。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五)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六) 其他身分（需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資格）。 

參、獎勵方法 

學生參加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所辦理之活動（如族語課程、原住民文化講座、參訪

活動及返鄉活動相關領域課程或研習等），得提出申請學習獎助金。 

肆、申請原住民族學生多元文化學習獎助金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請於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受理申請之期限內，繳交獎助金申請表及輔導紀錄

表、學習反思單至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每次活動均須檢附 300字（含）反思心得，

並提供 2場以上之原住民相關研習（服務）證明。 

二、本獎助金每上下學年度發給乙次，獎助金名額將視當年度補助款及外部募款專款經費

多寡而定，最多核發多元文化學習獎助金 12,000 元，獎助金有名額限制，依承辦單

位收件時間先後排序審核發放，因此申請文件只接受親送方式，人數已滿則不再受理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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